附录 3 

常见错误示例

    示例一：代理支库业务申请书主送单位填写错误。如中国人民银行 XX 分行标准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 XX 分行， 部分申请人误填为“中国人民银行 XX 支行”。 

    示例二：代理支库业务申请书中金融机构的批准设立部门填写错误。该审批单位应和金融许可证上的审批机构一致，填写审批机构的全称，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 监管局， 部分申请人误填为“XX 银保监局”。 

    示例三：代理支库业务申请书中申请人签章处应填写申请银行或信用社全称，并且与签章保持一致。 

    示例四：代理支库业务申请书中配备人员数量填写错误，其中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数量填写与申请机构有关人员情况简不一致。 

    示例五：申请机构有关人员情况简表国库工作年限填写

误。如误填为从事国库经收等业务的时间。此处国库工作年限指申请机构人员实际从事国库（ 包括代理支库）业务的时间，不包括从事国库经收、国库集中收付、国债等代理国库业务的时间。 

    示例六：申请机构有关人员情况简表工作简历时间不连续。 如工作简历中两段经历间存在空档。工作简历填报时，应保证时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如存在待岗或待业的情况，应据实填报。 

